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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3159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上海亚虹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0-048 

 

上海亚虹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

《关于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拟发生变更 

暨复牌的提示性公告》、《收购报告书摘要》、《简式权益

变动报告书》更正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上海亚虹模具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公司”)于 2020 年 12 月 1 日披露了《上

海亚虹模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拟发生变更暨复牌的提示

性公告》(公告编号 2020-031)；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3 日披露了《收购报告书摘要》；

信息披露义务人谢亚明、谢悦于 2020 年 12 月 3 日披露了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》。 

由于公司工作人员工作失误，将谢亚明、谢悦各自的股份转让数量在相关表格

中填写错误（两人合计转让股份总数准确无误），现对相关内容进行更正，具体情

况如下: 

一、上海亚虹模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拟发生变更

暨复牌的提示性公告 

《关于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拟发生变更暨复牌的提示性公告》的“一、

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”之“（二）表决权放弃安排、（三）认购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、

（四）后续股份转让及担保安排”： 

原来表述： 

（二）表决权放弃安排 

根据《股份转让协议》的约定，本次股份转让交割日起，谢亚明、谢悦无条件、

不可撤销地放弃其所继续持有并拟向后续收购主体出让的 15%上海亚虹股份的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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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权，该表决权放弃期间应至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完成且谢亚明、谢悦出让后

续 15%上海亚虹股份完成全部交割过户日止。 

根据《股份转让协议》的约定，本次股份转让交割日起，谢亚明、谢悦无条件、

不可撤销地放弃其所继续自行持有的 23%上海亚虹股份的表决权，该表决权放弃期

间应至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完成且谢亚明、谢悦出让后续 15%上海亚虹股份完

成全部交割过户日止。 

但无论何种情况，谢亚明、谢悦承诺将通过减持、放弃表决权等手段确保其拥

有的上海亚虹表决权与宁生旅游集团保持至少 7%以上的差距，以维护宁生旅游集

团对上海亚虹的控制权，且谢亚明、谢悦承诺本次转让后不再以任何方式谋求上海

亚虹控制权。 

根据《股份转让协议》的相关约定，宁生旅游集团将有权改组董事会，并提名

改组后的董事会多数席位。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将发生变化，公司控

股股东变更为宁生旅游集团，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孙林。上述股份转让完成交割及相

关表决权放弃后，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及表决权结构如下： 

股东 持股数量（股） 持股比例 
放弃表决权

比例 

放弃后继续拥有表决

权的持股比例 

宁生集团 21,000,000 15.00% - 15.00% 

谢亚明 57,009,000 40.72% 38.00% 2.72% 

谢悦 8,490,000 6.06% - 6.06% 

谢亚明及谢悦合计 65,499,000 46.79% - 8.79% 

（三）认购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 

宁生旅游集团拟以现金方式认购上海亚虹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

30,800,000 股股票，最终认购数量由《股份认购协议》签署双方根据中国证监会核

准的发行方案确定。 

本次股份转让以及非公开发行完成后，宁生旅游集团将持有上市公司

51,800,000 股股份，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 30.33%，公司控股股东仍为宁生旅游集

团，实际控制人仍为孙林。 

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后，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及表决权结构如下： 

股东 持股数量（股） 持股比例 放弃表决权比例 放弃后继续拥有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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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权的持股比例 

宁生集团 51,800,000 30.33% - 30.33% 

谢亚明 57,009,000 33.38% 31.15% 2.23% 

谢悦 8,490,000 4.97% - 4.97% 

谢亚明及谢悦合计 65,499,000 38.35% - 7.20% 

（四）后续股份转让及担保安排 

在 2022 年 1 月 29 日后，谢亚明、谢悦将依照中国证券监管法律法规的规定，

继续向有助于上海亚虹长远发展、具备协同效应的适格的战略投资人（该等战略投

资人，可以是一名主体也可以是数名主体，以下统称为“后续收购主体”），依照当

时中国证券监管法律法规、上海证券交易所规范性文件所允许的定价方式，进一步

转让 21,000,000 股上海亚虹股份（占现时上海亚虹总股本的 15%）。在同等条件下，

宁生旅游集团或其指定方享有优先购买权。 

谢亚明、谢悦应在上述股份交割日起，将拟后续转让的 15%上海亚虹股份

（21,000,000 股）质押给宁生旅游集团，作为其后续履行本次交易中后续 15%转让

以及表决权放弃承诺的担保。质押期限至后续 15%上海亚虹股份完整地登记过户至

后续收购主体名下之日止。 

控制权交接日后的 90 日内，宁生旅游集团将向谢亚明、谢悦支付人民币

126,000,000 元（大写：人民币壹亿贰仟陆佰万元整），该部分款项作为宁生旅游集

团基于谢亚明、谢悦提供股份质押以及转让后续 15%上海亚虹股份的保障。 

在谢亚明、谢悦转让后续 15%股份的相关手续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全

部办理完毕过户登记之日，就前述宁生旅游集团已向谢亚明、谢悦支付的保证金，

按以下原则处理：（1）若后续收购主体系与宁生旅游集团无关联之第三方的，由谢

亚明、谢悦向宁生旅游集团全额返还保证金；（2）若后续收购主体系宁生旅游集团

或其指定主体，则履约保证金转化为该后续宁生旅游集团或其指定主体受让股份的

全部或部分转让价款。 

上述后续股份转让完成交割后，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及表决权结构如下： 

股东 持股数量（股） 持股比例 放弃表决权比例 
放弃后继续拥有表

决权的持股比例 

宁生集团 51,800,000 30.33% - 30.33% 

谢亚明 36,009,000 21.08% 2.72% （注） 18.36%（注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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谢悦 8,490,000 4.97% - 4.97% 

谢亚明及谢悦合计 65,499,000 26.35% - 23.33% 

注：谢亚明在后续股份转让完成后需放弃表决权的比例系根据《股份转让协议》关于“无

论何种情况，谢亚明、谢悦承诺将通过减持、放弃表决权等手段确保其拥有的上海亚虹表决权

与宁生旅游集团保持至少 7%以上的差距”的约定计算而来。 

更正后表述: 

（二）表决权放弃安排 

根据《股份转让协议》的约定，本次股份转让交割日起，谢亚明、谢悦无条件、

不可撤销地放弃其所继续持有并拟向后续收购主体出让的 15%上海亚虹股份的表

决权，该表决权放弃期间应至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完成且谢亚明、谢悦出让后

续 15%上海亚虹股份完成全部交割过户日止。 

根据《股份转让协议》的约定，本次股份转让交割日起，谢亚明、谢悦无条件、

不可撤销地放弃其所继续自行持有的 23%上海亚虹股份的表决权，该表决权放弃期

间应至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完成且谢亚明、谢悦出让后续 15%上海亚虹股份完

成全部交割过户日止。 

但无论何种情况，谢亚明、谢悦承诺将通过减持、放弃表决权等手段确保其拥

有的上海亚虹表决权与宁生旅游集团保持至少 7%以上的差距，以维护宁生旅游集

团对上海亚虹的控制权，且谢亚明、谢悦承诺本次转让后不再以任何方式谋求上海

亚虹控制权。 

根据《股份转让协议》的相关约定，宁生旅游集团将有权改组董事会，并提名

改组后的董事会多数席位。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将发生变化，公司控

股股东变更为宁生旅游集团，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孙林。上述股份转让完成交割及相

关表决权放弃后，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及表决权结构如下： 

股东 持股数量（股） 持股比例 
放弃表决权

比例 

放弃后继续拥有表决

权的持股比例 

宁生集团 21,000,000 15.00% - 15.00% 

谢亚明 57,619,000 41.16% 38.00% 3.16% 

谢悦 7,880,000 5.63% - 5.63% 

谢亚明及谢悦合计 65,499,000 46.79% 38.00% 8.79% 

（三）认购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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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生旅游集团拟以现金方式认购上海亚虹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

30,800,000 股股票，最终认购数量由《股份认购协议》签署双方根据中国证监会核

准的发行方案确定。 

本次股份转让以及非公开发行完成后，宁生旅游集团将持有上市公司

51,800,000 股股份，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 30.33%，公司控股股东仍为宁生旅游集

团，实际控制人仍为孙林。 

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后，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及表决权结构如下： 

股东 持股数量（股） 持股比例 放弃表决权比例 
放弃后继续拥有表

决权的持股比例 

宁生集团 51,800,000 30.33% - 30.33% 

谢亚明 57,619,000 33.73% 31.15% 2.59% 

谢悦 7,880,000 4.61% - 4.61% 

谢亚明及谢悦合计 65,499,000 38.35% 31.15% 7.20% 

（四）后续股份转让及担保安排 

在 2022 年 1 月 29 日后，谢亚明、谢悦将依照中国证券监管法律法规的规定，

继续向有助于上海亚虹长远发展、具备协同效应的适格的战略投资人（该等战略投

资人，可以是一名主体也可以是数名主体，以下统称为“后续收购主体”），依照当

时中国证券监管法律法规、上海证券交易所规范性文件所允许的定价方式，进一步

转让 21,000,000 股上海亚虹股份（占现时上海亚虹总股本的 15%）。在同等条件下，

宁生旅游集团或其指定方享有优先购买权。 

谢亚明、谢悦应在上述股份交割日起，将拟后续转让的 15%上海亚虹股份

（21,000,000 股）质押给宁生旅游集团，作为其后续履行本次交易中后续 15%转让

以及表决权放弃承诺的担保。质押期限至后续 15%上海亚虹股份完整地登记过户至

后续收购主体名下之日止。 

控制权交接日后的 90 日内，宁生旅游集团将向谢亚明、谢悦支付人民币

126,000,000 元（大写：人民币壹亿贰仟陆佰万元整），该部分款项作为宁生旅游集

团基于谢亚明、谢悦提供股份质押以及转让后续 15%上海亚虹股份的保障。 

在谢亚明、谢悦转让后续 15%股份的相关手续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全

部办理完毕过户登记之日，就前述宁生旅游集团已向谢亚明、谢悦支付的保证金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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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以下原则处理：（1）若后续收购主体系与宁生旅游集团无关联之第三方的，由谢

亚明、谢悦向宁生旅游集团全额返还保证金；（2）若后续收购主体系宁生旅游集团

或其指定主体，则履约保证金转化为该后续宁生旅游集团或其指定主体受让股份的

全部或部分转让价款。 

上述后续股份转让完成交割后，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及表决权结构如下： 

股东 持股数量（股） 持股比例 放弃表决权比例 
放弃后继续拥有表

决权的持股比例 

宁生集团 51,800,000 30.33% - 30.33% 

谢亚明 36,619,000 21.44% 2.72% （注） 18.72%（注） 

谢悦 7,880,000 4.61% - 4.61% 

谢亚明及谢悦合计 44,499,000 26.05% 2.72% 23.33% 

注：谢亚明在后续股份转让完成后需放弃表决权的比例系根据《股份转让协议》关于“无

论何种情况，谢亚明、谢悦承诺将通过减持、放弃表决权等手段确保其拥有的上海亚虹表决权

与宁生旅游集团保持至少 7%以上的差距”的约定计算而来。 

二、收购报告书摘要 

《收购报告书摘要》的“第四节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况”之“四、本次交易前后上

市公司股权结构变化”： 

原来表述： 

本次交易前，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如下所示： 

股东名称 持股数 持股比例 

谢亚明 75,999,000 54.29% 

谢悦 10,500,000 7.50% 

其他股东 53,501,000 38.22% 

合计数 140,000,000 100.00% 

本次交易后，上市公司股权结构预计如下所示 

股东名称 持股数 持股比例 

谢亚明 57,009,000 33.38% 

宁生集团 51,800,000 30.33% 

谢悦 8,490,000 4.97% 

其他股东 53,501,000 31.32% 

合计数 170,800,000 100.0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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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正后表述: 

本次交易前，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如下所示： 

股东名称 持股数 持股比例 

谢亚明 75,999,000 54.29% 

谢悦 10,500,000 7.50% 

其他股东 53,501,000 38.22% 

合计数 140,000,000 100.00% 

本次交易后，上市公司股权结构预计如下所示 

股东名称 持股数 持股比例 

谢亚明 57,619,000 33.73% 

宁生集团 51,800,000 30.33% 

谢悦 7,880,000 4.61% 

其他股东 53,501,000 31.32% 

合计数 170,800,000 100.00% 

三、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

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》的“第四节权益变动方式”之“一、本次权益变动方式”

之“（三）非公开发行股票”： 

原来表述： 

2020年11月30日，宁生集团与上海亚虹签署《股份认购协议》，拟以现金方式

认购上市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30,800,000 股股份，最终认购数量由《股份认购协议》

签署双方根据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发行方案确定。 

本次股份转让以及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，宁生集团将持有上市公司

51,800,000 股股份，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 30.33%，公司控股股东仍为宁生集团，

实际控制人仍为孙林。 

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后，相关方股权结构及表决权结构如下： 

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（股） 持股比例 
表决权放

弃比例 

放弃后继续拥有表

决权的持股比例 

宁生集团 51,800,000 30.33% - 30.33% 

谢亚明及谢悦合计 65,499,000 38.35% 31.15% 7.20% 

本次交易前，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如下所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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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东名称 持股数 持股比例 

谢亚明 75,999,000 54.29% 

谢悦 10,500,000 7.50% 

其他股东 53,501,000 38.22% 

合计数 140,000,000 100.00% 

本次交易后，上市公司股权结构预计如下所示： 

股东名称 持股数 持股比例 

谢亚明 57,009,000 33.38% 

宁生集团 51,800,000 30.33% 

谢悦 8,490,000 4.97% 

其他股东 53,501,000 31.32% 

合计数 170,800,000 100.00% 

更正后表述： 

2020年11月30日，宁生集团与上海亚虹签署《股份认购协议》，拟以现金方式

认购上市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30,800,000 股股份，最终认购数量由《股份认购协议》

签署双方根据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发行方案确定。 

本次股份转让以及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，宁生集团将持有上市公司

51,800,000 股股份，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 30.33%，公司控股股东仍为宁生集团，

实际控制人仍为孙林。 

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后，相关方股权结构及表决权结构如下： 

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（股） 持股比例 
表决权放

弃比例 

放弃后继续拥有表

决权的持股比例 

宁生集团 51,800,000 30.33% - 30.33% 

谢亚明及谢悦合计 65,499,000 38.35% 31.15% 7.20% 

本次交易前，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如下所示： 

股东名称 持股数 持股比例 

谢亚明 75,999,000 54.29% 

谢悦 10,500,000 7.50% 

其他股东 53,501,000 38.22% 

合计数 140,000,000 100.00% 

本次交易后，上市公司股权结构预计如下所示： 

股东名称 持股数 持股比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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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东名称 持股数 持股比例 

谢亚明 57,619,000 33.73% 

宁生集团 51,800,000 30.33% 

谢悦 7,880,000 4.61% 

其他股东 53,501,000 31.32% 

合计数 170,800,000 100.00% 

除上述更正外，原公告其他内容不变。公司对上述更正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深

表歉意，敬请投资者谅解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上海亚虹模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1 月 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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